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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证券代码：001202    证券简称：炬申股份      公告编号：2024-064 

 

广东炬申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对全资子公司担保的进展公告 

 

 

 

 

一、担保情况概述 

广东炬申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

东炬申仓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炬申仓储”）前期向郑州商品交易所申请棉纱指

定交割仓库的资质，申请最低保障库容为0.5万吨，仓库地址为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丹灶镇丹灶物流中心金泰路8号。公司于2024年7月10日为前述事项出具了担保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1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24年度对全资子公司

担保的进展公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2024年8月5日，根据郑州商品交易所官网相关公告：经郑州商品交易所研究决

定，增设炬申仓储等为郑州商品交易所指定棉纱交割仓库。同日，炬申仓储与郑州

商品交易所完成签订了《郑州商品交易所指定棉纱交割仓库协议书》（以下简称

“主协议”），保证提供不低于0.5万吨库容用于存储期货交割棉纱。并且公司、炬

申仓储与郑州商品交易所三方完成签订了《郑州商品交易所指定棉纱交割仓库担保

合同》。 

根据主协议，棉纱期货指定交割仓库最低保障库容为0.5万吨，以19,730元/吨

计算（此价格为郑州商品交易所网站公布的2024年8月2日棉纱期货CY409当日收盘价）

预计担保额度为0.99亿元，在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100亿元担保额

度范围内。 

三、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甲方：郑州商品交易所 

乙方：广东炬申仓储有限公司 



 
- 2 - 

丙方：广东炬申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条 丙方作为保证人承诺：对于乙方按照“主协议”、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

解释、甲方相关业务规则等的规定，开展期货交割商品入库、保管、出库、交割等

业务产生的一切债务和责任，丙方同意承担保证担保责任。 

1.最高担保额度：乙方提供的库容所能存储的棉纱期货交割商品的总价值。 

2.担保责任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担保债权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

用、自律处罚措施、相关费用等在内的全部债权。 

4.债权确定期间：“主协议”有效期间及“主协议”终止后180个日历天内，郑

州商品交易所书面要求确定债权之日。 

5.保证期间：债权确定之日起三年。 

第二条 丙方承诺：其在本合同项下的担保行为已经获得所有政府主管部门的相

关审批同意及公司有权机关决议通过，不存在任何违反法律法规之情形，也不存在

任何其他可能导致本合同无效或被撤销的情形。若丙方违反上述承诺，并导致本合

同无效或被撤销，丙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第三条 本合同所涉之全额连带保证担保责任不因丙方名称、组织形式、股东、

注册或实收资本、法定代表人或任何其他情形的变更而受到影响。一旦出现任何有

损或可能有损于丙方承担全额连带保证担保责任能力的情况，丙方应当立即书面通

知甲方和乙方。 

第四条 本担保合同为不可撤销的合同，一旦签订，其担保责任即产生，任何一

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丙方发生变更，其担保责任由变更后的法人承担；或者由

乙方或丙方为甲方提供经甲方书面同意的新的保证人承担。 

第五条 本担保合同自甲、乙、丙三方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2021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交割仓库资质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炬申仓储参

与上期所不锈钢期货入库、保管、出库、交割等全部业务所应承担的一切责任，承

担不可撤销的全额连带保证责任。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为全资子公司申请交割仓库资质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炬申仓储参与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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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铅、锌期货入库、保管、出库、交割等全部业务所应承担的一切责任，承担不可

撤销的全额连带保证责任。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提

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炬申仓储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海丹灶支行

申请项目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6,800万元，保证期

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并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一切与此

次担保有关的各项法律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为全资子公司申请交割仓库资质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对炬申仓储根据与上

期所签订的原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开展期货商品铝、铜、锌、锡的入库、保管、出

库、交割等全部业务所应承担的一切责任，承担不可撤销的全额连带保证责任。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为全资子公司申请交割仓库资质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对炬申仓储根据与广

州期货交易所签订的《广州期货交易所与交割仓库之合作协议》项下开展工业硅期

货商品入库、保管、出库、交割等全部业务所应承担的一切责任，承担不可撤销的

全额连带保证责任。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2022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为全资子公司申请交割仓库资质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对炬申仓储根据与上

期所签订的《上海期货交易所与交割仓库之合作协议》项下开展期货商品氧化铝的

入库、保管、出库、交割等全部业务所应承担的一切责任，承担不可撤销的全额连

带保证责任。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炬申仓储就增加氧化铝期货约定库

容与上期所签订的补充协议涉及开展期货商品氧化铝的入库、保管、出库、交割等

全部业务所应承担的一切责任，承担不可撤销的全额连带保证责任。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2024年度对全资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2024年度预计为合并报

表范围内全资子公司炬申仓储和钦州炬申向上期所、广州期货交易所、郑州商品交

易所和大连商品交易所申请期货商品指定交割仓库资质提供担保（包括新增担保和

原核准库容扩容担保），提供担保额度预计不超过3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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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2024年度对全资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将2024年度预计为合并

报表范围内全资子公司炬申仓储和钦州炬申向上期所、广州期货交易所、郑州商品

交易所和大连商品交易所申请期货商品指定交割仓库资质提供担保（包括新增库容

担保、原核准库容扩容担保及合作协议到期续签的库容担保等）的额度进行调整，

由不超过30亿元调整为不超过60亿元，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等（最终以签订的

相关担保文件为准）。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24年度对全资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将2024年度预

计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子公司炬申仓储和钦州炬申向上海期货交易所、广州期货

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和大连商品交易所申请期货商品指定交割仓库资质提供担

保（包括新增库容担保、原核准库容扩容担保及合作协议到期续签的库容担保等）

的额度进行调整，由不超过60亿元调整为不超过100亿元，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等（最终以签订的相关担保文件为准）。 

截至2024年8月2日，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有具体担保额度分别为，

项目贷款担保6,800万元（实际担保余额为人民币5,048.37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6.83%），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4年度预计申请期

货交割库资质类担保额度不超过100亿元（实际担保余额约人民币67.75亿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916.78%）。 

除上述担保事项外，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事项，公司及全资

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等情形。 

五、风险提示 

1、业务运作过程中可能存在货物损毁、灭失风险。炬申仓储将严格按照与存货

人签订的仓储合同约定进行业务操作，通过不定期地巡查、盘点，确保货物存储保

管期间账实一致；系统所有操作实行“双岗操作、交叉审核”，落实岗位操作责任

并加强绩效考核监督，防范公司业务管理信息系统和标准仓单系统相关操作不当的

风险；同时，炬申仓储将通过购买商业保险规避货物损失的相关风险。 

六、备查文件 

1、《郑州商品交易所指定棉纱交割仓库担保合同》； 

2、《郑州商品交易所指定棉纱交割仓库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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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广东炬申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6日

 


